附件2：               资信与方案要求
	序号
	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投标人类似工程业绩
	近5年，投标人有3项或以上造价咨询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合同未体现签订时间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
（证明资料为相关合同，应包含工程名称、委托单位名称、受托单位名称、合同金额等信息，可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件，若未体现以上信息，可提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
	项目负责人类似工程业绩
	近5年，项目负责人有3项或以上造价咨询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合同未体现签订时间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
（证明资料为合同关键页等证明文件扫描件，须体现合同签订时间、合同签订金额和项目负责人任职信息等，如无法体现任职信息，需提供业主证明等证明材料。）

	3
	履约评价
	近5年，投标人有3项或以上造价咨询相关履约评价（评价结果合格或以上）。
证明材料：履约证明等扫描件（应包含工程名称、评价单位名称、被评价单位名称、评价结论、评价单位盖章等，若未体现以上信息，可提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以履约证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未体现履约评价时间的，则不予统计此项履约。一个项目的履约评价只计1项。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4
	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投标人结合自身情况，依据本招标文件要求，编写本项目造价咨询服务实施方案。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方案应包含服务需求任务分解情况、资源投入、进度计划及管控、档案整理等方面。




